附件3

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评分细则（修订）

	评价

要求
	指标
	标准
	分值
	备注
	得分

	总分
	
	100
	
	

	功能达标
	堤防

达标程度
	有防洪功能的农村河道堤防应全部达标。
	5
	每发现1处未达标堤防扣1分，无防洪功能的农村河道该项指标不扣分。
	

	
	岸坡

稳定性
	河道两岸岸坡应保持稳定、牢固，无明显水土流失现象。
	10
	每发现1处坍塌岸坡扣2分。
	

	
	建筑物

完好程度
	沿河配套水工建筑物运行良好。
	5
	每发现1处水工建筑物不能正常运行扣1分。
	

	水流通畅
	河流

流动性
	水系畅通，活水周流，无阻水障碍物，无填埋河道、严重淤积现象。
	10
	每发现1处构筑物、建筑物、沉船、渔网渔簖等影响河道正常引排水的，扣2分；河道淤塞、填埋的，1处扣2分。
	

	
	水量

保证程度
	里下河及苏南低洼圩区保持河道常年不断流，淮北平原区、丘陵山区、沿海地区采取必要措施，保障生态流量。
	6
	在评价时段河道断流或无水，不得分；水量少，未达到基本生态流量的扣2分。
	

	水清岸洁
	河道

清洁程度
	水面清洁，无生产生活垃圾及其他漂浮物；
岸坡整洁，无乱建乱堆、乱垦乱种现象。
	12
	河面每发现1处生产生活垃圾扣2分，岸坡每发现1处“三乱”现象扣2分。
	

	
	水质

优劣程度
	河道水体清澈，透明度良好，无黑臭现象；有水功能区要求的河道，水质应满足水功能区水质要求。
	8
	评价河段水体有黑臭现象，每发现1处扣2分；不满足水功能区水质要求，该项指标不得分。
	

	
	控污

程度
	集中居住区生产、生活、养殖污水须经过处理做到达标排放。
	6
	每发现1处未经处理污水直排现象扣2分。
	

	生态良好
	河坡

绿化程度
	两岸植被连续，配置合理，无大面积裸露。
	10
	每发现1处岸坡面大面积裸露、无任何植物措施，扣2分。
	

	
	物种

多样性
	水生动物种类多样，无有害水生植物。
	8
	现场未见常规水生动植物扣2分；每发现1处成片有害水生植物扣2分。
	

	管护到位
	管护范围
	河道管护范围划定。
	3
	未按规定划定河道管护范围不得分。
	

	
	管护主体
	管护责任主体落实，管护单位和管护人员明确。
	3
	管护责任主体、管护单位、管护人员未落实各扣1分。
	

	
	管护经费
	河道管护经费落实。
	3
	未落实管护经费不得分。
	

	
	考核机制
	建立管护考核机制，定期开展考核工作。
	3
	正常开展考核工作的不扣分，有制度但未正常开展考核工作的扣2分。
	

	
	人居环境
	村庄人居环境及村庄河塘水生态环境与县乡河道相匹配。
	8
	评估河道附近村庄人居环境差，或与其相连的村庄河塘水环境较差，该项不得分。
	

	一票否决项
	水质抽样化验结果为劣Ⅴ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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